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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申論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請以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。 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 

一、警察機關為全面掌握治安狀況，發揮勤務指揮管制功能，設置三級勤務指揮中心。

試問： 
各級勤務指揮中心的基本任務為何？(10 分) 
遇有犯罪狀況發生時，透過勤務指揮中心，可達成立即與彈性反應。至於其運作

構想的基本架構為何？（15 分） 

二、警察勤務條例明定，各級警察勤務機構皆負勤務規劃之責任。試問： 
警察勤務規劃之內涵與重要性？（10 分） 
於規劃警察勤務時應注意那些原則？（15 分） 
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號：5601 
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，複選作答者，該題不予計分。 
共25題，每題2分，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，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
1 有關越區辦案之通報規定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

於管轄區外執行搜索時，應依規定程序通報當地警察機關會同辦理 

臨時變更地點時，應及時通知原會同及變更擬往地點之警察機關 

情況急迫者，得於事後會知，惟執行時應注意辨識，避免發生意外事故 

情報蒐集及探訪活動，未攜帶槍械者，仍應通報 

2 有關警察勤務條例及警察機關分駐（派出）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對於守望勤務之規定，下列何者錯

誤？ 

執行便衣守望勤務，應依任務需要，力求藏於無形，避免曝露身分行動 

於衝要地點或事故特多地區，設置崗位或劃定區域，由服勤人員在一定位置瞭望，擔任警戒、取締、

盤詰 

執行守望勤務時，應受理報告、解釋疑難、整理交通秩序及執行一般警察勤務 

處理事故須離開崗位時，應向執勤派遣單位或勤務指揮中心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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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依警察勤務條例規定，有關勤務規劃與執行活動之先後順序，下列何者正確？①舉行勤前教育 ②每日

排定勤務分配表 ③實施勤務督導 ④訂定勤務基準表 

①②③④  ②③④①  ③①②④  ④②①③  

4 先發式的警勤方式（Proactive Model）較適合應付下列何種類型的犯罪？①強盜 ②賭博 ③殺人 ④賣

淫 ⑤毒品 

①②④  ①③⑤  ②③④  ②④⑤  

5 依守望勤務的執行要領規定，守望勤務的 大活動範圍可在周圍約多少公尺內巡視？ 

 10 公尺  20 公尺  30 公尺  50 公尺 

6 分駐（派出）所設置的主要目的，為下列何者？①組合警勤區 ②形成交通面 ③形成治安面 ④佈建

情報站 ⑤供作服務站 

①②④  ①③⑤  ②③④  ②④⑤  

7 推展社區警政（Community Policing）， 契合警察組織的下列何項原則？ 

單一性的指揮 統一性的體系 全面性的分布 深入性的生根 

8 依處理劫持人質或汽車作業程序之規定，用現場封鎖帶將現場封鎖，並以三層封鎖警戒線，其中第一層

封鎖線之主要功用為何？ 

交通管制 現場警戒 攻堅、勘察 媒體採訪 

9 有關員警執行勤務配帶槍彈之原則，下列何者一律配帶槍彈？①個別專責勤區查察 ②聯合勤區查察 

③值班 ④臨檢 ⑤備勤 

①②③④  ①③④  ②③⑤  ②③④  

10 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幾次為原則？ 

 1 次  2 次  3 次  4 次 

11 依據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，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之期間，含必要時之延長期間， 長不得

逾幾年？ 

 1 年  2 年  3 年  4 年 

12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，警察對於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 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，為防止

犯罪，認有必要，得經由下列何者書面同意後，於一定期間內，對其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

活情形，以目視或科技工具，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等資料蒐集活動？ 

警察局長 警察局刑警大隊長 警察分局長 警察分局偵查隊長 

13 依據內政部 107 年 4 月新修正發布之「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」，警勤區訪查，以座談會方式實施者，應

將訪查時間及地點，於訪查日幾日前，以書面通知受訪查者？ 

 2 日前  3 日前  5 日前  7 日前 

14 下列何者是勤務規劃、監督及重點性勤務執行的機構？ 

警察派出所 警察分局 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 

15 「社會治安調查」是下列何種勤務方式的任務之一？ 

巡邏 臨檢 勤區查察 守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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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依據「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作業要點」及「警察機關分駐（派出）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」之

規定，派出所員警進行案件受理、資料輸登、通報及查詢等處理工作，全程應以電腦管制作業。下列敘

述何者錯誤？ 

警察單位受理各類案件後，遇有相關其他行政單位應辦事項，後續處置應由警察機關主政，其他行政

機關配合辦理 

 e 化平臺系統各項資料之使用，應依相關保密規定辦理；有洩密情事時，追究有關責任 

各作業管理權責單位應適時辦理教育訓練，使員警熟悉操作及上線使用 

員警應主動並詢問報案人，依規定製發各案類之相關表單交報案人收執 

17 有關巡邏之方式與目的，下列何者 為正確？①巡邏勤務可採取步巡、車巡、騎巡、船巡、空中巡邏等

方式 ②巡邏區與巡邏線應固定，不定時交互行之 ③巡邏勤務屬於被動性，是 容易達到預防犯罪的

勤務 ④巡邏之目的以查察奸宄，防止危害為主。 

①②  ②③  ③④  ①④  

18 擔任值班勤務，受理民眾拾得遺失物前來報案，有關處理之方式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

受理時，應與拾得人當面逐一清點，並填具制式拾得物收據一式二聯，詳予登載拾得人姓名、住址、

電話、拾得日期、地點、品名、數量及特徵等，將收據第一聯簽章交付拾得人收執 

拾得物財產價值在新臺幣 5 百元以下者，得告知拾得人依民法第 807 條之 1 規定處理 

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侵占民眾所交存之物或公務上所保管、轉送或持有之物者，將被追究相關刑事與

行政責任 

拾得遺失物為違禁物品或公告查禁物品，依法應先受理，再交由司法機關逕予沒收或由各受理機關辦

理沒入 

19 員警執行路檢取締酒駕勤務時，下列有關作業程序、任務及執行過程之敘述，何者 為正確？ 

經執勤人員勸導並告知拒測之法律效果後，如受測人仍拒絕接受檢測，即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

35 條第 4 項規定製單舉發；對於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致不能安全駕駛者，已符

合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款之要件，應依規定移送法辦 

以三人一組為原則，分別擔任警戒、指揮攔車、盤查及舉發 

對於逃逸之車輛無法攔停者，除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之 2 第 1 項第 4 款逕行舉發外，應加

以追緝，查明有無涉及刑事案件 

派出所計畫性勤務應由所長以上長官，指定派出所轄區內經分析研判易發生酒後駕車或酒後肇事之時

間及地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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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警察於巡邏勤務中，欲盤查可疑車輛，巡邏車應停靠於受檢車輛之何位置？ 

前方 後方 左方 右方 

21 依據警察法、警察勤務條例及警察職權行使法之條文，政府相關機關訂定了一些法規命令，下列敘述何

者正確？①警察勤務實施細則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②警察機關勤務基準表由內政部警政署定之 ③治

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④各級警察機關之設備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

①③  ③④  ①④  ②③  

22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04 年 8 月修正之「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」，下列何者正確？①勤前教育種類

區分為基層勤前教育、聯合勤前教育及專案勤前教育 ②聯合勤前教育以不超過 30 分鐘為度 ③聯合勤

前教育以每月舉行一次為原則 ④員警於勤前教育開始時已無勤務編排者，一律不得要求參加勤前教育 

①②  ①③  ②④  ①④  

23 內政部警政署於 101 年修正「警察機關勤務督察實施規定」，有關該規定之內容，下列何者錯誤？①勤

務督察區分為署、警察局、分局、派出所等四級 ②勤務督導分為駐區督導、機動督導、專業督導、聯

合督導等四類 ③各級督導人員除因勤務性質著制服外，應一律穿著便衣 ④勤務督察為各級主官（管）

及督察人員之責任 

①②③  ①②④  ②③④  ①③④  

24 各級警察機關之勤務指揮中心（下稱勤指中心）統一調度、指揮、管制所屬警力，執行各種勤務。轄區

內發生重大災害、事故或其他案件時，得洽請非所屬或附近他轄區警力協助之。有關勤指中心之作業規

定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

各級勤指中心勤務執勤方式，以 12 小時更替制或 8 小時更替制為原則，執勤人員應遴派專責人員擔任 

平常狀況下為三級開設，由勤指中心主任督導運作；非辦公時間得由執勤官代理之 

發生重大治安狀況時，提升為一級開設，由機關主官主持，業務副主官為幕僚長，相關編組單位派員

進駐指揮所實施聯合作業 

各級勤指中心自行訂定交接時間，交接時由主任主持，非辦公時間由卸任執勤官負責 

25 警察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於警察勤務相關的敘述，下列何者錯誤？ 

警察勤務制度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，或交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執行之 

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立法事項包括警察勤務機構設置、裁併及勤務之實施事項 

警察勤務之單位組合勤務方式之基本原則事項由內政部警政署訂定 

內政部掌理全國警察行政，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、警衛及縣（市）警衛之實施 


